
市卫生健康委 市财政局关于
印发《天津市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生健康委、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育儿补贴制度的决策部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共同制定了《天津市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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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的决策部署，建立实施育儿补贴制度，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根据中办、国办关于育儿补贴制度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贴对象和标准
    （一）补贴对象
    自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本市户籍3周岁以下婴幼儿。
    （二）补贴标准
本市行政区域内执行统一的育儿补贴标准，每孩每年3600元。
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满3周岁。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满3周岁；其中补贴年限不足1年的，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
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时，育儿补贴不计入家庭或个人收入。
二、申领程序
（一）申请。育儿补贴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或者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填写基本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婴幼儿或申领人社保账号、银行卡号等材料，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作出承诺。申领人主要通过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请，也可线下直接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二）初审。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申请信息进行初审，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实地核实工作。
（三）审核确认。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个人申请信息再次审核，确认后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同级财政部门。
三、补贴发放
（一）补贴发放方式
我市育儿补贴每季度集中发放一批。申请人每年一次性领取育儿补贴。
    （二）补贴发放渠道
育儿补贴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渠道发放。
四、管理监督
（一）定期抽查
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年按一定比例，对当年新增补贴对象和已享受补贴对象信息进行抽查。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开展抽查，实行动态监管。
（二）信息管理
通过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强化地区间、部门间信息共享，做好信息收集、处理和利用等工作。定期开展数据汇总分析，实行信息动态监测。各有关单位应严格落实信息安全责任。
（三）全程监督
审计部门、财政部门加强全过程监督检查。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财政部门建立补贴资金监督检查机制；按照项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四）责任追究
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以虚报、隐瞒、伪造等非法手段骗取补贴资金，以及拖欠、挪用、挤占补贴资金的单位及个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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